
林心如肖像被用作“处女膜修复术”的配图。画圈处
为北京基恩医院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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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心如“被代言”私密整形广告
诉称北京基恩医院擅将其照片作为“处女膜修复术”配图，索赔60万；医院称无过错，法院决定庭后调解

“西单奶奶”重阳节挂念儿女
健康状况较好，但子女仍未露面；侄子担心其出院后生活无着落

■“‘西单奶奶’患癌症住院手术”追踪

据了解，今年7月，因不
满自己照片被擅用，林心如
一连提起三项诉讼。她诉
称其照片分别出现在口腔
整形项目、产后吸脂项目和
女性私密整形的网页中。
因认为自己的肖像权和名
誉权受损，林心如起诉共索
赔 191 万余元，并要求对方
赔礼道歉。

除了起诉北京基恩医
院外，林心如还诉称，北京
维尔口腔医院在其网站和
网页中擅自将其照片用作
例证来宣传其“牙齿矫正、
美容冠、种植牙”等口腔整
形项目，北京丽都医疗美容
医院网站和网页中擅自将
她的肖像用作医院“产后吸
脂、恢复苗条身材”等整形
类医疗手术的商业宣传。

林心如共诉
三家医院侵权

■ 背景链接

昨日，胃口不错的“西单奶奶”与侄子聊天。由于她牙齿松动，只得用线拴着，防止吃饭时牙齿掉落。 新京报记者 张太凌 摄

新京报讯 （记者刘洋）
“像处女膜修复这类整形广
告，就算给再多广告费，林心
如也绝对不会代言。”昨天，台
湾演员林心如起诉整形医院
侵犯其肖像权的案件在朝阳
法院审理，在法庭上，林心如
的代理律师一再强调。

2012 年 7 月 ，曾 出 演
《还珠格格》中紫薇一角的
台湾演员林心如得知，北京
基恩医院在网站中擅自将
她的照片作为“处女膜修复
术”的广告配图，于是起诉
索赔。昨日庭审结束后，法
庭决定进行庭后调解。

索赔额根据肖像
代言费算出

林心如起诉称，她曾主
演《还珠格格》、《情深深雨
濛濛》等多部知名影视作
品，肖像具有较高的商业价
值。2012 年 7 月，林心如得
知北京基恩医院在北京整
形美容网站中，擅自将她的

照片用作该院“处女膜修
复”的私密整形手术的配图
后起诉索赔。

昨天，林心如并未出
庭，其代理律师当庭出示证
据称，该“广告”曾持续 2 年
8 个 月 ，而 根 据 林 心 如 在
2009年的一份代言合同，索
赔的 60 万损失根据当时的
肖像代言费而定，同时，林
心如坚决拒绝接这种“修复
处女膜”的广告，因此该网
站内容影响了其社会名誉，
造成了精神损失。

“我们要求北京基恩医
院公开道歉。”律师强调，林
心如多次说，“这种广告，就
算给再多费用，她也绝对不
会代言。”

院方称与涉案网
站无关系

“我们跟这家网站没有
合作过，也从来没有管理和
使用过这家网站。”北京基
恩医院的代理人则当庭辩

称与该“广告”无关。她指
出，原告所称的涉嫌侵权的
网站跟该医院并没任何关
系，医院也是被该网站利用
扩充客户资源，医院是受害
者。“我们也打算对该网站
方追究责任。”

记者查询得知，该网页
已不存在。

当庭，院方代理人否认
网站上所链接的联系电话
是院方的。但当原告律师
提出该电话是医院注册电
话，法官要求当庭拨打 114
查询验证时，该代理人又现
场打电话给医院老总后，承
认电话的确是该医院注册，
但“从不用于宣传业务。”

法院最终决定进行庭
后调解。庭审结束后，原告
律师说，开庭前曾与医院老
总进行调解，老总曾同意赔
4万元，但不同意道歉，所以
才有这次开庭。对此，被告
代理人解释称，老总同意赔
款是不想闹得太大，“但我
们本身无过错。”

新京报讯 （记者张太凌）
昨日，航天中心医院内，85岁
的“西单奶奶”牛永惠（本报曾
连续报道）度过了重阳节。经
过前一阶段的治疗恢复，她的
健康状况乐观，但在节日里提
及从没来探望自己的子女时，
老人掩饰不住伤感。

侄子陪老人过重阳节

重阳节本应有儿女陪

伴，可昨日陪伴“西单奶奶”
的除了料理她生活的侄子牛
中龙外，只有热心市民在她
病床边留下的祝福纸条。

午餐时，奶奶的胃口和
心情都还不错，捧在手里的米
饭连同炒菜，很快就被“消灭”
得干干净净。

老人出院养老成问题

“西单奶奶”子女的不露

面，始终让侄子牛中龙面临
困境，尤其是老人出院后的
养老和护理问题。

“开刀让我签字，现在倒
是没有什么了。”他说，他一度
担心手术出现意外，自己会
被追究责任，不过经过向院方
咨询，提供帮助的志愿者也表
示愿意为其作证，他才打消了
顾虑。但是，老人的低保和
残疾补助每月近千元，只能
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同时少

了地铁站捡拾废品的收入，
却多了请人护理的费用，这
让他无为承担。

按照“西单奶奶”提供的
电话，记者昨日再次联系其
子女，但仍无法联系上。

“找不到就别找了。”“西
单奶奶”说，在北京的大儿子
的境况不好，儿媳妇还有病，
即使来也提供不了什么帮
助，言谈中，她还是很牵挂儿
女们的生活。

患者输液后死亡
医院药厂均担责

子女将医院、药厂诉至法院索赔；法
院终审判两被告按比例担责，共赔偿11万

新京报讯 （记者张玉学）
认为医院在治疗时用药不
当，药厂未及时通知医院更
换药品说明书，致父亲死
亡，死者子女将北京航天总
医院、瑞阳制药有限公司诉
至法院索赔82万余元。

昨日记者获悉，二中院
终审驳回死者子女上诉，维
持一审法院做出的医院、药
厂按比例担责，赔偿 11 万
余元的判决。

患者出现过敏反应

据死者翟先生的子女
称，2005年4月11日，其父因
阵发性头晕半个月，到被告
医院就诊，诊断为冠心病、脑
梗塞史。后医院每日使用一
次葛根素加入 0.9％的生理
盐水，给其静脉输液治疗。

原告称，当月 18 日，其
父亲在输液期间感觉腰痛严
重，医院给予了停止输液并
留观处理。约10分钟后，父
亲离院回家。在返家途中，
其父腰痛剧烈，被送回医院
就诊，但因抢救无效死亡。

原告认为，医院使用葛
根素注射剂治疗时未注意
禁忌和不良反应事项，药厂
未能及时通知医院更换葛
根素注射剂药品的说明书，
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赔偿
各项损失82万余元。

医院与药厂互推责任

一审庭审中，被告医院

称，其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
医疗过错，“是药厂未依照
有关规定将葛根素注射剂
说明书的修订内容通知医
院。”医院方代理人说。

被告药厂则称，关于
《修订葛根素注射剂说明书
的通知》内容清楚表明，该
通知仅发至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其没有接到该通知，因
此就没有通知各医疗机构
更换说明书的义务。

一审法院审理期间，
药厂所在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出具说明，2004 年
12 月 17 日，曾转发《关于
修订葛根素注射液说明书
的通知》，并要求有关企
业遵照执行。后一审法院
做出判决，医院、药厂分
别按照 25%、10%的责任比
例，赔偿翟先生子女各项
损失共计 11 万余元。翟
先生子女不服，上诉至二
中院。

二中院审理期间，相关
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
论认为，医院的医疗过错与
患者死亡结果具有一定因
果关系；药厂的行为对于翟
先生的死亡后果有一定影
响。但考虑到未修订的说
明书已提示极少数病人出
现溶血反应，故未及时修订
的行为并不必然造成死亡
后果，因此医院与药厂应按
过失大小比例分别承担赔
偿责任。据此，法院终审维
持原判。


